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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4〕54 号

关于印发 2023 年度路灯维护项目绩效
自评复核的通知

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：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及

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4〕5 号）的要求，我

局组织第三方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 2023 年度路灯维护项目绩

效自评复核，请及时完成报告中提出存在问题整改，并于 2024

年 12 月 30 日前将整改情况说明报市财政局绩效管理科。具体

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该项目计划维护管养韶关城区约 5 万盏公益性质路灯和

8.5 万盏公共设施景观灯及其配套设施，保障城区道路照明与

景观灯亮化设施的正常运行，保障亮灯率和设施完好率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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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%以上，为市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灯光环境，促进韶城经济社会

稳步发展，保障城市夜间交通安全，提升社会治安水平。

2023 年财政预算下达资金为 1000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12

月，项目累计已支付资金 778.46 万元。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四方面对项目单位报

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 2023 年路灯维护项目绩效得分为

83.5 分，得分率 83.5%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(各指标得分情况见

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。

市照明中心提交的基础信息表中，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了产

出和效益指标，但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，指标设置对本项目

应该取得的效果反映不够全面，其存在问题详细如下：

1、项目指标设置不完整，项目未设置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

和可持续发展指标，未能全面反映项目实施效果。

2、项目数量指标、成本指标的设置不够准确，如：将数量

指标设置为项目完成率 100%，不能反映路灯和景观灯的维护数

量；将预算执行率设置为成本指标，不能反映成本控制情况。

3、项目效益指标的可衡量性不足，该项目的满意度指标设

置为市民投诉逐年减少，缺乏可衡量的数值。

（二）项目监管不足。

市照明中心土建（维修）工程仅有工程验收单，未见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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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对项目建设的监管材料，如：建设过程中是否存在施工

问题、如有是否采取了整改措施、整改的效果如何等，在提交

的材料中缺少反映。

（三）路灯维护项目维修记录台账不完整。

市照明中心提供了维修工单台账，反映了需维修的路灯坐

标、报修时间及相关照片，未能直观反映需维修的路灯报修时

间与维修时间，无法复核除重大故障以外，其他故障是否在 48

小时内及时修护，未建立健全公共照明设施的维修记录台账。

（四）专业技术人员不足。

照明设施维护工作具有范围广、工作量大、工作时间长、

高空带电等特点，随着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及维护区域的增大，

一线技术人员需求增加，但根据市照明中心提供的路灯维修后

的工程验收单，验收人员均为同样的两人，专业技术人员储备

不足。

四、建议

（一）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。

一是建议将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设置为数量指标，如：路

灯维护数量、路灯维护率。二是建议项目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为

路灯覆盖率、生态效益指标设置为用电节能率。三是建议完善

满意度指标设置，将指标值设置为具有衡量性的具体数值或者

百分比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管理。

建议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管理，及时发现工程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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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存在的问题，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整改，通过协调、督导，

保障工程质量及进度。

（三）加强路灯维护项目建档管理。

建议市照明中心积极开展路灯维修的现场工作记录，完善

维修记录建档管理，在对辖区内路灯、供电控制和电缆等路灯

设施进行全面普查的情况下，按路段、报修时间、维修内容、

维修时间、维修人员、维修情况等建立健全维修记录，强化工

作自查意识，加强项目绩效管理。

（四）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。

建议市照明中心引进更多专业技术人才，建立一支专门负

责路灯维护的专业人才队伍，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能力，切

实提升城市路灯维护的质量。

附件：2023 年路灯维护项目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5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局行政政法科 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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